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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7,24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3.62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 10月 11日（星期五）。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856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7,667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证上【2012】340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7,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自 2012 年

10月 1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23,000万股，发行上

市后总股本为 30,667万股。

根据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已实施了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 2012

年 12月 31日公司的总股本 30,667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9.8 元人民

币（含税），未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 30,667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23,000 万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7,667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云杰承诺：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其所持有的海南原龙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二十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联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阳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限

公司和北京原龙兄弟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由该等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该等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原龙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他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股东北京二十

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联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原

龙京阳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限公司和北京原龙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均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等股份。 同时， 所持公司股份， 在周云杰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不超

25%，在周云杰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并且在周云杰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不超 50%。

通过海南原龙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魏琼、赵宇晖、沈陶

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对外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中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CDIB� Strategic� Venture� Fund,� Ltd.）、弘灏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Great� Happy�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嘉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Harvest�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加华威特技术有限公司 （WIT� Alliance� Technology�

Ltd.）、阿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Ardagh� MP� Group� Netherlands� B.V.）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公司股东佳锋控股有限公司（Best� Frontier� Holdings� Limited）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 18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周云杰、魏琼、赵宇晖、沈陶还承诺：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其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25%；离职 6 个月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 6 个月

后的 12个月内，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其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50%。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

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 10月 1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7,24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3.62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5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1

中 瑞 创 业 投 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CDIB Strategic

Venture Fund, Ltd.

）

18,975,000 18,975,000

2

弘 灏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Great Happy Group

Holdings Limited

）

18,400,000 18,400,000

3

嘉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

Harvest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

16,100,000 16,100,000

4

加华威特技术有限公司

（

WIT Alliance Technology

Ltd.

）

9,487,500 9,487,500

5

阿 达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Ardagh MP Group

Netherlands B.V.

）

9,487,500 9,487,500

合计

72,450,000 72,450,000

注：阿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Ardagh� MP� Group� Netherlands� B.V.）原名为盈缤色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Impress� Group� B.V.）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数量及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

和股东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中信证券同意公司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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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 ）于 2013年 9月 30日上午 9:00�在中国上海市漕宝路 509号上海华美达广场

新园酒店 B楼 3楼兴园厅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2、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9

外资股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126,508,579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813,111,521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13,397,05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8.9676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68.7256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10.2420

3、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均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推举执行董

事兼财务总监俞银贵先生主持会议。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4 人，公司董事长徐建国先生、副董事长朱克林先生、执行董事

黄迪南先生及独立非执行董事朱森第先生均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

席 1人，公司监事长董鑑华先生、监事谢同伦先生、周昌生先生、郑伟健先生均因公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伏蓉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首席技术官黄瓯先生、首

席法务官童丽萍女士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第 1项为特别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通过；第 2 项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

东

10,126,508,579 10,126,478,579 0 30,000 99.9997%

2、关于选举郑建华先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

东

10,126,508,579 10,089,455,106 37,053,473 0 99.6341%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余蕾律师、陈晓纯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数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2013年 10月 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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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发出，2013 年 9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

参加董事九名，实参加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韩涛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同意公司通过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设立的金安国际亚洲有限

公司，以自有资金 6,900万港元收购东方金德 100%的股份。

若本次收购事项顺利实施完成，则自股份交割日起，同意公司委派韩涛先生出任东方金

德执行董事。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 《关于收购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3-06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追加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2,200万美元对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进行追加投资。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追加投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66）。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杭州国纪申请银行授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同意杭州国纪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贰亿元

及公司为其提供等额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杭州国纪申请银行授信及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67）。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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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3 年 9 月 29 日，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收购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股份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安国际

控股 "） 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新注册设立的公司 --Goldenmax� International� Asia�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 " 金安国际亚洲 "）收购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金德 "）

100%的股份，收购价格为 6,900万港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3年 9 月 29 日， 金安国际亚洲与东方金德的股东 Oriental� Global� Investment� Limited

（以下简称 "东方环球 "）及其实际控制人张仲卿签署了《关于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公司的《公司章程》，本次收购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标的为东方环球所持有的东方金德 100%的股份。 东方环球是一家依据英属维

尔京群岛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住所位于 Drake� Chambers,� P.O.� Box� 3321,�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张仲卿为东方环球的唯一股东。

东方环球及其实际控制人张仲卿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与标的股份的基本情况

东方金德是一家依据香港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荃湾青

山道 264-298 号南丰中心 23 楼 2301-D3 室，经营范围为投资业务。 东方金德目前分别持有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纪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国纪 "）、金安国纪科技（珠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海国纪 "）和国际层压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际层压板材 "）各

25%的股权。 东方环球是东方金德唯一股东，持有东方金德 100%的股份。

东方环球及其实际控制人张仲卿保证其持有的东方金德的股份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

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的情形，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情况

经审计，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东方金德的资产总计为 94,300,396 港元，负债总计 94,

375,610港元，净资产为 -75,214港元；2012年度，营业收入为 3港元，净利润为 -15,882港元。

四、交易定价依据和负债的处理方式

经评估，东方金德在评估基准日（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

民币 77,081,175.94元，大写人民币柒仟柒佰零捌万壹仟壹佰柒拾伍元玖角肆分。

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中载明的标的

股份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7,708.12 万元作为参考依据； 扣除评估基准日 （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后已分配给标的公司现有股东的利润，加上自评估基准日（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股

份转让完成日（以本次股份转让及变更后股东名册在公司登记处办理完毕登记之日为准）期

间标的股份对应的预期利润，并经交易各方协商，最终确定收购价格为 6,900 万港元（按照港

元与人民币的汇率 1港元 =0.79元人民币折算）。

东方金德在股份转让完成日之前已经列入《评估报告》中的所有负债，仍由股份转让完

成日之后的东方金德承担。东方金德的负债人民币 7562.92万元，由其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日

后的 1个月内偿还完毕。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标的：东方环球所持有的东方金德 100%的股份；

2、成交金额：6,900万港元；

3、支付方式：转账 /现金支付；

4、支付期限：完成本次股份转让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的变更登记，且获得必要的政府审批

机关相关文件批准之日起 1个月内；

5、税费承担：为履行本次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义务所须缴纳的税款由各纳税主体按照当地

的法律、法规承担；

6、交易对方承诺本协议中转让给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抵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的情

形，不存在涉及有关股份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7、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交易双方按照各自的组织文件的规定完成了本次股份转让的内部审批手续；

（2）本次股份转让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3）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公司境外投资事宜获得境内外有权机构全面有效的批准。

六、涉及本次股份收购的其它安排

本次收购东方金德，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金安国际控股追加投资 2,200万美元。通过金安

国际控股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新设立的金安国际亚洲作为收购的实施主体。

自股份交割日起，东方金德的执行董事由韩涛先生担任。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东方金德分别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纪、 珠海国纪和国际层压板材各 25%的股权。

本次公司对东方金德 100%股份进行收购，是为了实现对上海国纪、珠海国纪和国际层压板材

3家子公司的全面控制，并使之更易协调，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经营决策能力，提升公司的行

业地位和市场规模。 通过全资子公司金安国际控股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设立的金安国际亚

洲作为收购事项的实施主体，能够保持上海国纪、珠海国纪和国际层压板材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的性质，实现海内外优势共享，也为公司未来海外发展打下基础。

八、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收购东方金德属于境外投资事宜， 尚需获得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特别注意。

九、备查文件

1、《关于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2、东方金德《审计报告》

3、《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拟股份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36� � �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2013-066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追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拟对全资子公司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金安国际控股 "）追加投资 2,200万美元。追加投资后，公司对金安国际控股的

投资总额变更为 2,230万美元。 追加投资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2、公司于 2013年 9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追加投资的议案》。

3、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追加投资的目标方金安国际控股为境外公司，故本事项尚需经国家相关政府

部门核准后方可实施，境外投资公司均按国家及注册地法律法规经营。

4、本次追加投资的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收购东方金德的股份收购款，以及收购完成后偿

还其对外债务。

5、本次交易属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住 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宝胜路 33号

3、法定代表人：韩涛

4、注册资本：28,000万元

5、经营范围：各类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和新产品的开发；相

关工艺、设备设施的研发及开发。 生产各类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及相关制品，销售公

司自产产品；以及上述产品及其同类商品（特定商品除外）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

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被追加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1、金安国际控股基本情况

2008 年 9 月 9 日，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了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名义股本为 2,300,000

港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投资总额为 30万美元。 金安国际控股目前持有《公司注册证

书》（编号：1271663）和《商业登记证》（登记号：39790135-000-09-09-9），地址为香港荃湾

青山道 264-298号南丰中心 23楼 2301-D3室，法律地位为法人。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金安国际控股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15.81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15.81万元；2012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0.80万元。

四、本次追加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金安国际控股进行追加投资，是为了通过金安国际控股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

立金安国际亚洲有限公司完成对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金德 "）的收购，以

达到间接收购东方金德持有的 3 家子公司上海国纪电子有限公司、金安国纪科技（珠海）有

限公司和国际层压板材有限公司 25%股权的目的，实现对 3 家子公司的全面控制；同时能够

保持 3家子公司中外合资经营的性质，实现海内外优势共享。 该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经

营决策能力，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规模，也为公司未来海外发展打下基础，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战略。

五、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要发改委、商务部门、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他相关监管部门审批通

过后方可实施，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本次投资的审批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36� � �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2013-067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杭州国纪申请银行授信及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金安国纪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国纪 "）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 2013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杭州国纪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安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贰亿元，公司为其提供等额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杭州国纪将根据其发展状况与资金使用计划，审慎使用该笔授信额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事项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瑛；注册资本：人民币

伍仟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研发、生产、销售：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 一般经

营项目：研发：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生产设备设施；批发、进出口：覆铜箔板、绝缘材

料、半固化片；（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

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杭州国纪资产

总额 64,896,846.63元，负债总额 15,000,000元，净资产 49,896,846.63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人民币贰亿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一年。

四、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杭州国纪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可帮

助解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促进其发展。 杭州国纪资信良好，未发生逾期贷款情

况；杭州国纪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国纪 "）

因经营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及公司为其提供期限为

1年的等额连带责任担保，帮助其解决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有利于杭州国纪筹措经营发展

所需资金，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对外担保情况，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 被担保方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企业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对其进行担保，不存在风险，不会损害到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该事项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同意公司此次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对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外，公司未有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累计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的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担保事项）为 58,526.85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43,345.67万元的 40.83%。 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

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规则的要求。 公司无其他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77� � �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29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主要产品为 ATM 自助设备，主要是

提供给银行类金融机构用于为其客户提供自助式金融服务，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由 ATM 产

品销售和 ATM合作运营服务两部分组成。

2013年，公司业务发展健康正常，同时为满足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和公司业务快速发展

的要求，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和品牌形象，公司投资建设御银科技大厦、ATM 网络运营中心及

御银科技园区，建成后其生产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研发设施达到或部分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公司投资的花都村镇银行情况说明

2011 年 7 月 28 日， 为进一步融洽公司 ATM 业务与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之间的关系，

ATM 业务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

资入股广东花都稠州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500 万元投

资入股广东花都稠州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花都村镇银行 "），持有其 2,500 万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10%。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谭骅先生在其担任董事一职。

花都村镇银行于 2012 年 1 月正式开业，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44,405,

427.50元，营业利润 3,196,092.32元，净利润 2,554,966.35元（经审计）。

三、近期新业务的开展情况

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关于 "

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 "，以及银监会发布的 "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

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 " 等政策，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指导下，公司拟与广州市其他民营

企业尝试联合设立民营银行。 目前，公司正在就设立民营银行事宜与其他企业和相关部门进

行沟通和交流， 尚处征求各方意见阶段。 由于民营银行设立配套的法规制度尚需进一步明

确，相关工作需待有关细则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银行设立事项尚需国家相关部门的具体指导

与审批。 公司将关注政策、法规动向，并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加强与其他各方的沟通，

积极推进民营银行设立事宜。

该事项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政策和法规的动向、意向合作方案的达

成、合作方式的确定、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公司三会审议情况等多重因素，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486� � �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13-065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

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 9�月 2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上海嘉麟杰纺织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号编号：2013-071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魏连速先生关于其股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魏连速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500,000 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2,000,000 股；高

管锁定股 1,500,000 股）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回购业务，用于向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交易起始日为 2013 年 9 月 27 日，交易到期日为 2014 年 9

月 29日。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上述质押股份占魏连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 16.77%，占公司总股本的 3.08%。

截止到目前，魏连速先生持有公司 20,864,8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8%；其中处

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17,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83.87%，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2%。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证券代码：002323� � � �公告编号：2013-038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近日，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接到股东盐城兴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业投资 "）的通知：2013 年 9 月 27 日，兴业投资将其质押给安徽国元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15,600,000股（原质押 12,000,000股， 实施 2012年度权益分派后， 变更为 15,

600,000 股） 无限售流通股解除质押， 兴业投资此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4.50%，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上述股份的质押情况， 详见 2012年 10月 8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2-033）及 2013

年 5月 1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2 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为：2013-01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盐城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6,057,600股（均为无限售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3%；本次解除质押后，兴业投资质押股份为 0股。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853� � �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3-046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三）会议于 2013年 9月 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1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11 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为了满足施工生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的保函授信额度以及最高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的进口授

信额度，授信期限一年。公司将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虎林至虎头段改扩建工程项下的应收账

款作为上述两项授信的质押担保。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8日

股票代码：200986� � � �股票简称：粤华包 B� � � �公告编号：2013-058

债券代码：112130� � � �债券简称：12华包债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股权交易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 6�月 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收购龙邦

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新彩印公司 "）股权的事

项（详见公司 2013年 6月 29日，编号 2013-032号和 2013-033�号公告）。 经有关政府部门许

可，2013�年 9�月 27�日，华新彩印公司取得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至此，龙邦国际有

限公司转让持有的华新彩印公司股权给本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 华新彩色公

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11�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13-58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3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012� 年 12 月

31日的总股本 20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5 元（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00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208,000,000股增至 312,000,000股。 上述方案已于 2013年 6月 27日实施完毕。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已于 2013年 9月 29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仍为：442000400013713，公司的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原为：贰亿零捌佰万元人民币，变更后为：叁亿壹仟贰佰万元人民币，其

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同时，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亦已办理完毕工商备案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9月 30日


